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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各機關編製預算書表共同規範及應繳交表件名稱及份數 
 
一、 預算編列及說明之統一 

(一) 為配合總預算書相關表件彙整，歲入來源別各細目及歲出第一

級用途別合計數請配合編列千元（尾數為０００），如有未達千元

整數者，請於該細目或用途別最後增列一筆明細，專欄補足整數，

說明欄為「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」。 

(二) 各計畫上年度預算數及前年度決算數請配合輸入，上年度預算

數為法定預算數（不含追加減預算數），前年度決算數為審計機關

審定數。 

(三) 「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」除應書明該收入之法令依

據（例如：肥料管理法、水土保持法）外，有關收入依據（例如：

上級政府核定補助文號）應於「說明及收入依據」欄逐項填列。 

(四) 有墊付款於本預算期間編列轉正者，請於說明欄登錄註明縣議

會審議通過墊付之文號。（例：縣議會○○.○○.○○雲議議○○

○字第•••號函同意墊付） 

(五) 收支併列計畫經費（含上級政府補助及其他特定財源收入支應

者），應依核定補助計畫經費內容編列，不得自行變更經費用途，

並於說明欄註明上級政府補助或其他特定財源收入文號。 

(六) 「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」『說明及收入依據』欄及「歲

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」內『說明』欄內有關乘號應

以「×」表達，勿以「*」或「x」代替。 

(七) 人事費（加班費除外）編列單位以「月」為原則，若無法除盡，

再以「年」為單位。 

(八) 編列其他給與項下之休假補助，其說明欄統一應以「休假補助

費」列示。 

(九) 保全費、加班費、值班費應分別列示，值班費應使用員 250 元、

工 200 元之標準。 

(十) 「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」人事費項下之『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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欄』，統一依下列方式敘述： 

政務人員待遇：政務人員薪俸、加給。（詳見人事費分析表） 

法定編制人員待遇：編制內職員（或警察人員、消防人員、學校教、

職員、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訓練人員）薪俸、加

給。（詳見人事費分析表） 

約聘僱人員待遇：約聘（或約僱）○○○俸點○○人酬金。（詳見 

人事費分析表） 

技工及工友待遇：技工（或駕駛、工友）工餉、加給。（詳見人事 

費分析表） 

獎金：約聘（或約僱）○○○俸點○○人年終工作獎金。（詳見人 

事費分析表） 

其他給與：約聘（或約僱）○○○俸點○○人休假補助費。（詳見 

人事費分析表） 

退休離職儲金：政務人員退休、離職儲金政府提撥數。（詳見人事     

              費分析表）編制內職員（或警察人員、消防人員、 

              教師）退休金政府提撥數。（詳見人事費分析表） 

              約聘（或約僱）○○○俸點○○人離職儲金政府 

              提撥數。（詳見人事費分析表） 

              技工（或駕駛、工友）退休準備金政府提撥數。（詳 

              見人事費分析表） 

保險：政務人員、編制內職員（或警察人員、消防人員、教師、

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訓練人員）政府負擔健保費（或公保

費）。（詳見人事費分析表） 

        約聘（或僱）○○○俸點○○人政府負擔健保費（或勞保

費）。（詳見人事費分析表） 

             技工（或駕駛、工友）政府負擔健保費（或勞保費）。（詳

見人事費分析表） 

(十一) 辦理員工藝文活動（含藝文欣賞及競賽等）及康樂活動(含

各類社團、體能競賽、慶生、聯誼、服務、休閒等），說明欄應統

一以「員工文康活動費」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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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) 國內旅費之單位統一為【人×天】。 

(十三) 「誤餐費」應以單價 80 元（含飲料）單獨列，單位統一為

【人】。 

(十四) 「鐘點費」單位統一為【節】。 

(十五)  獎補助費-政府機關間之補助、地方政府對下級政府之補

助、對國內團體之捐助、獎勵及慰問、其他補助及捐助等，應詳

列補助事項，預定補助對象及數額。 

二、 易混淆之第二、三級用途別歸納 

(一) 教育訓練費-教育費： 

現職員工赴國內外公私立各級學校修習學位、學分或研究等所需補 

貼之學分費、雜費等費用。 

      教育訓練費-訓練費： 

現職員工赴國內外公私立訓練機構研習相關課程所需補貼之教  

材、膳宿、交通等費用。 

      ※自辦之教育訓練活動經費，不可編列此科目。 

(二) 水電費-其他動力費：煤氣或其他動力費。 

(三) 通訊費-數據通訊費：數據交換、網路通訊之費用。 

      通訊費-一般通訊費：非屬數據通訊之郵資、電話、電報等費用。 

(四) 資訊服務費-資訊操作維護費： 

      向廠商購買資訊作業相關之設備保養、維修及操作等服務費用。 

(五)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： 

公用車輛及辦公用機具（不含資訊設備）所需之保養、維修費用。 

(六) 臨時人員酬金-勞務服務費： 

辦理短期或特定業務遴用臨時人員辦理相關勞務服務如清潔、保全 

維護、調查、資料建檔等事務性工作所需給付之費用。 

      臨時人員酬金-專業服務費： 

辦理短期或特定業務所需遴用臨時專業人士協助進行學術研究、服 

務所支給之費用。 

(七) 委辦費-研究費：從事相關工作之規劃，聘請專業人士進行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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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、服務所支給之研究費屬之。 

        委辦費-委託研究：委託其他政府、機關、學校及團體等進行學術

研究之費用屬之。 

        委辦費-委託辦理：委託其他政府、機關、學校及團體等代辦本機

關職掌業務之費用屬之。 

(八) 物品-消耗品：除油料以外之消耗品，包括油脂、文具紙張、電

腦 

及周邊設備可拆卸分別處理之耗材（如喇叭、磁片、 

碳粉匣等）、衛生、水電器用品耗材、防護等用品及 

圖書、報章雜誌之購置費用屬之。 

      物品-油料：指使用汽油、柴油、煤油、液化石油氣、航空燃油、 

酒精汽油及生質柴油等所需支付之費用屬之。 

(九) 一般事務費-一般事務費： 

押金、印刷、獎牌製作、廣告、環境佈置、清潔、保全、訴訟、

制服、駐外人員裝費、員工(含民意代表)健康檢查、雜支及辦理

藝文、康樂活動、加菜與對團體慰勞、獎勵等屬之。 

三、 不得編列項目 

(一) 各類會議、訓練講習及節慶或表揚活動除必要頒發之獎品外，

不得 

編列購買紀念（禮）品贈與參加人員之經費。 

(二) 購置一般公務機車。 

(三) 參加體育活動運動服裝及球具。 

(四) 公文處理獎金。 

(五) 保全設定誤餐費。 

四、 各機關應繳交概算表件名稱及份數： 

(一) 「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」、「經常支出概數表」、「資

本支出概數表」（A3 紙張）5 份，2 份送本府財政 

處、3 份送本府主計處。 

(二) 「雲林縣政府 112 年度概算先期作業表」各 7 份（A3 紙張），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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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送本府主計處、2份送本府財政處、2 份送本府計畫處。 

(三) 「人事費分析表」、「公務車輛明細表」各 1份送本府主計處。（表

件請先至工作底稿依編列標準登錄後列印，若無則免編送） 

(四) 「施政目標及重點」1份送本府主計處歲計科，並將電子檔傳

送至 ylhg03132@mail.yunlin.gov.tw 電子信箱 

（地政事務所請地政處辦理）。 

(五) 以上各項表件請承辦單位核章，縣屬機關並請送主辦會計審核

會章後，免備文逕送。 

五、 各機關所送概算經彙整審查核定並通知清稿後，應繳交預算書表： 

甲、 本府各單位： 

(一) 「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」3 份，1 份送本府財政處、

2 份送本府主計處。 

(二) 「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」3 份，1份送本府財政

處、2 份送本府主計處。 

乙、 縣議會及縣屬各級機關：單位預算書（稿）3本，1本送本府財

政處、2 本送本府主計處，應具備書表如后： 

(一) 封面(加蓋機關印信)。 

(二) 預算總說明[含組織系統圖及員額編制表] 【字體用新細明體】

【含稅式支出報告-請稅務局以 WORD 形式傳送電子檔至

ylhg03132@mail.yunlin.gov.tw 電子信箱】。 

(三) 主要表： 

        1、歲入來源別預算表（說明欄不要有文字） 

        2、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

(四) 附屬表： 

        1、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

        2、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（用途別列印至二級科

目） 

        3、人事費分析表（有編列人事費之工作計畫後須附本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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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4、各項費用彙計表 

        5、歲出一級用途別科目分析表 

        6、資本支出分析表 

    7、人事費彙計表 

    8、約聘僱人員費用分析表（如無是項經費者免） 

    9、派員出國計畫預算總表（如無是項經費者免） 

    10、派員出國計畫預算類別表--考察、訪問（如無是項經費者免） 

     11、派員出國計畫預算類別表--開會（如無是項經費者免） 

      12、派員出國計畫預算類別表--進修、研究、實習（如無是項經

費者免） 

        13、派員赴大陸計畫類別預算表（如無是項經費者免） 

        14、公務車輛明細表（如無是項經費者免） 

        15、中程資本支出計畫概況表（如無是項經費者免） 

        16、歲出按職能及經濟性綜合分類表 

(五) 封底 

        上項書表高度為 29.7 公分，橫寬 21 公分（Ａ４直式）， 

應加具目次及封面底，依序裝訂成冊。 

六、 單位預算書（稿）經核定後編印 120 本，頁數前加機關編號，封底

面藍色，封面加蓋機關印信(得以套印方式處理)（動植物防疫所、各

地政事務所、稅務局、警察局、衛生局合併慢性病防治所、環保局、

消防局等單位另加具主管機關白色封面，其中 30本裝訂成冊，餘 90

本不裁邊、不裝訂，其他機關 120 本不裁邊、不裝訂）後送本府主計

處。 

 

 


